
 

114 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

時      間：114 年 10 月 14 日（星期二）中午 12 時 10 分 

地      點：三峽校區行政大樓四樓第二會議室 

主  持  人：胡中宜學務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列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紀      錄：黃鈺婷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壹、 宣佈開會 

中午 12 時 10 分整出席達法定人數，主席宣佈開會。  

貳、 主席報告（略） 

參、 前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

第 1 案 

提案單位：學生自治會 

案    由：擬修正「國立臺北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」第八條條文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  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照案執行，課指組業於 114 年 3 月 19 日簽奉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。 

第 2 案 

提案單位：學生自治會 

案  由：擬修正「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請假規定」部分條文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  議： 

一、本案新增「多元文化假」，暫緩決議，將於下次會議提案討論。 

二、提案方向具有正向意義，但仍需強化與利害關係人的對話，廣納多方意見，使提

案內容更加完善與周延。 

三、請生輔組與學生會合作，研議本案推動方式，建議參考他校（如臺大）作法，透

過公聽會或問卷調查等形式，廣泛蒐集校內師生意見，凝聚校內高度共識，以確

保提案更具可行性與支持度。 

執行情形： 

一、有關多元文化假，生輔組業於 114年 4月 23日、9月 24日與學生會代表 

商討後續於 114-1學期提案之可行性事宜。 

二、學生會將製作校內調查問卷，發送至學生端；另請生輔組協助將問卷，發送至校

內師長端。將俟彙整校內意見及參考各校請假辦法後，擬於 114-1學期再行提案。 

 

 

 



 

肆、 提案討論 

第 1 案 

提案單位：課外活動指導組 

案    由：擬請討論「課外活動指導組」更名為「課外活動組」案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提升陪伴支持角色：名稱調整後，展現課外組在學生活動中所扮演的支持、協助

與陪伴角色，強調與學生社團共同成長的定位。 

二、降低權威指導意涵：現行名稱帶有較強之「指導」色彩，易造成行政單位權威形

象。更名後可避免誤解，並彰顯以服務為本的價值。 

三、符合高教發展趨勢：經訪查臺灣大學等 16 校，其中多數已採用「課外活動組」

之名稱。本校比照更名，能與其他大專院校趨勢一致，提升專業形象與對外溝通

便利性。 

 

辦    法：本案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，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（如附件 1）。 

 

第 2 案 

提案單位：進修暨推廣部行政管理組 

案    由：擬修正「國立臺北大學住宿輔導與管理辦法」第十三條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現行規定延畢生視宿舍床位情形申請住宿臺北宿舍至多一年，為因應同學住宿需

要，擬配合本校延長修業年限規定，延畢生酌予延長住宿年限。 

二、 本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辦法，詳如附件。 

辦    法：本辦法應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（如附件 2）。 

 

第 3 案 

提案單位：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會 

案    由：擬修正「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請假規定」部分條文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修正第二條條文，以明定多元文化假之假別。 

二、新增第九條之一條文，以確立多元文化假之請假方式、天數、涵蓋範圍等。 

三、附件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提案說明。 

辦    法：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決    議： 

一、本案暫緩決議，並附帶以下後續辦理事項。 

二、請生輔組與學生自治會共同舉辦公聽會，邀請具相關經驗之臺灣大學、政治大學

代表，以及本校學生事務會議之學生與教師代表參與，並廣邀本校有興趣之師生



 

出席，藉此強化與利害關係人之溝通，廣納多方意見，凝聚共識。 

三、公聽會後，提案單位請依討論結果修訂條文內容，並於再次提案前，將修正草案

預先公告予全校師生，提供表達意見之機會後，再行提報學生事務會議審議。 

伍、 學生事務工作報告（洽悉） 

陸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柒、 散會(下午 13 時 10 分)  

  



 

附件1          

「國立臺北大學組織規程」條文修正對照表 

 
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 四 條 本大學設下列行政單位：  

一、教務處：設註冊、課務、

綜合業務三組、教學發

展中心、語言 中心及國

立臺北大學出版社。  

二、學生事務處：設生活輔導、

課外活動、衛生保健、住

宿輔導組四組，另設軍訓

室、職涯發展中心、學生

諮商中心、原住民族學生

資源中心。 

（下略） 

第 四 條 本大學設下列行政單位：  

一、教務處：設註冊、課務、

綜合業務三組、教學發

展中心、語言 中心及國

立臺北大學出版社。  

二、學生事務處：設生活輔導、

課外活動指導、衛生保健、

住宿輔導組四組，另設軍

訓室、職涯發展中心、學生

諮商中心、原住民族學生

資源中心。 

（下略） 

為期貼近當前學務發

展趨勢，擬修訂「國

立臺北大學組織規

程」第四條第二款：

「課外活動指導組」

更名為「課外活動

組」。 

 

 

  



 

附件 2    「 國立臺北大學住宿輔導與管理辦法」修正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 明 

第十三條 

寒、暑假各校區住宿規定如下： 

一、依原住宿生申請留宿並經

核准之人數需求，以集中安排

住宿於開放宿舍樓層為原則，

以維安全。 

二、開放校內各行政單位、系

所、學生社團、個人及校外團

體申請短期借宿（最長以 7 天

為限），依宿舍管理單位公告期

限與規定辦理。校內各行政單

位、系所、學生社團及校外團

體申請以寢室為單位。校內及

校外人員住同寢室時，視同校

外人員寢室計費。 

收費標準為三峽宿舍：依宿舍

公告收費表。臺北宿舍：校內

人員每人每日 150 元；校外人

員每人每日 300 元，電費另

計。 

三、臺北宿舍：原住宿之應屆

畢業生可住至該學期結束，暑

假期間因國家考試需要申請留

宿者，經提出相關應考證明，

視臺北校區學生宿舍情形，提

供部分床位至 8月底止，收費

標準以月為單位計收，每月繳

交全學期住宿費三分之二，電

費另計，繳費後概不辦理退費。 

須暑修後始得領取畢業證書之

原住宿應屆畢業生，經提出相

關修課證明，視臺北校區學生

宿舍情形，提供部分床位至 8 

月底止，收費標準以月為單位

計收，每月繳交全學期住宿費

三分之二，電費另計，繳費後

概不辦理退費。 

延畢生(含暑修後尚無法領取

畢業證書者)申請住宿者，視宿

舍床位情形至多一年為限，依

本校延長修業年限規定辦理，

並於每學期提出申請。 

第十三條 

寒、暑假各校區住宿規定如下： 

一、依原住宿生申請留宿並經

核准之人數需求，以集中安排

住宿於開放宿舍樓層為原則，

以維安全。 

二、開放校內各行政單位、系

所、學生社團、個人及校外團

體申請短期借宿（最長以 7 天

為限），依宿舍管理單位公告期

限與規定辦理。校內各行政單

位、系所、學生社團及校外團

體申請以寢室為單位。校內及

校外人員住同寢室時，視同校

外人員寢室計費。 

收費標準為三峽宿舍：依宿舍

公告收費表。臺北宿舍：校內

人員每人每日 150 元；校外人

員每人每日 300 元，電費另

計。 

三、臺北宿舍：原住宿之應屆

畢業生可住至該學期結束，暑

假期間因國家考試需要申請留

宿者，經提出相關應考證明，

視臺北校區學生宿舍情形，提

供部分床位至 8月底止，收費

標準以月為單位計收，每月繳

交全學期住宿費三分之二，電

費另計，繳費後概不辦理退費。 

須暑修後始得領取畢業證書之

原住宿應屆畢業生，經提出相

關修課證明，視臺北校區學生

宿舍情形，提供部分床位至 8 

月底止，收費標準以月為單位

計收，每月繳交全學期住宿費

三分之二，電費另計，繳費後

概不辦理退費。 

延畢生(含暑修後尚無法領取

畢業證書者)申請住宿者，視宿

舍床位情形至多一年為限，並

於每學期提出申請。 

因應延畢學生住宿需求，延畢

生酌予延長住宿年限。 

 


